
台山市文广新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事项23项，已全部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其中市县共有事项11项，县级单独行使事项12项。涉及文物部分的四项许可事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并需要经过专家的现场考察、调研、座谈等环节，考虑到此类许可事项材料多样性及部分文物或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宜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除此之外，其余事项均已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量为39件、受理39件，已全部办结。
具体情况如下：

设立娱乐场所审批：《娱乐经营许可证》所载事项的变更审批1家。

非宗教内容的一次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核发：合共26个，其中旧版证16个，新版证10个。

出版物零售业务审批：新设立5家。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新设立电影院2家。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合共5家，其中新设立3家，变更地址2家。

依法实施情况。
     1、遵守法律法规、落实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为指导，按照文化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在实施行政审批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情况。

     2、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便利群众办事，我局与北陡镇、广海镇、海晏镇、汶村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把出版物零售业务审批等四项行政许可及日常管理业务委托镇公共服务行政中心，从而有效地提高办事效率。今年以来，我局积极参与台山市“邑门式”行政服务改革，计划于2016年底前完成我局“邑门式”服务改革任务，逐步把上述的行政许可事项和日常管理业务委托到镇级公共服务行政中心，真正做到服务更加“便利、贴心、高效、公平”。    

    3、主动学习，追求时效：每隔一段时间，我局组织业务股室对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开展学习，及时了解新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务必保持行政许可审批的合法性，公开、公平、公正性，便民性。

   （三）公开公示情况。2015年我局已制定权责事项清理目录和行政审批流程图，并通过江门市人民政府网进行公示，明确工作时限和内部权力运转路径，及时向相关单位和行政相对人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情况。同时，我局已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均有公示。

（四）监督管理情况。明确有关工作人员、审批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成立行政许可审批工作领导小组，并参考廉政风险点分析制定实施有关监管措施；实行领导责任制，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2015年内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未收到举报投诉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2015年，我局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达到设立行政许可预期效果；进一步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便利服务，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富有成效；主动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咨询服务，服务对象认可度和满意度高。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涉及到文物方面的行政许可，如“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涉及方案审批”，因为涉及专家实地考察、调研、研讨等环节及多级部门审批，办结时限无法明确。

（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更替频繁，在具体实施的细节上，办事员未能及时把握最新法规、文件精神，导致审批环节存在滞后性。

（三）涉及到广播传输、电视、电影等行政许可，如“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许可证”属于上级下放的行政许可，我局根据职能已完成接收工作，但由于原实施单位与我局的交接工作尚未完成，同时也缺少从事广播、广电传输类型人才，因此涉及到此类行政许可的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规范网上办事，大力做好网上办事大厅使用知识的宣传，要加强基层办事人员的服务指导，坚持依法行政，按照“规范、公开、便民、高效、廉洁”要求，改进网上审批工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改善优化文化市场服务群众的办事环境。

 （二）按照《台山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梳理“双公示”事项，编制“双公示”目录，严格审核“双公示”材料，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011年以来的存量信息公示。

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时，结合台山市“邑门式”工作的开展，计划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权的委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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